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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卫院团〔2019〕11 号

关于调整药学系团总支书记、团总支副书记的复函

药学系党总支:

你系《药学系党总支关于商请确认药学系团总支书记、副书

记人选的函》已收悉，经研究，同意药学系党总支关于调整药学

系团总支书记、副书记的决定，免去黄嵩梅同志药学系团总支书

记职务；任命尹德爱同志担任药学系团总支书记，胡丹同志、郑

卫敏同志担任药学系团总支副书记。

特此复函。

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19 年 3 月 29 日

共青团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3 月 29 日印发


	



